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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条件与政策解读

武汉,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,私募基金注册

武汉、山东、海南等地颁发了许多利好私募基金公司的政策，本文整理了湖北武汉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
条件及落地奖励政策的内容，以供大家参考，如有不清楚或内容问题，欢迎一同探讨与指正。

一、申请武汉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1、法人代表、高管须有基金从业资格(申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至少三名高管，高管资格须与管理基金类

型对称)。

2、经营场所不能太小，要求不低于 100 平方米。

3、不能不务正业，经营范围不得出现非私募基金业务。

4、从业人员建议8人以上，具有基金从业资格的建议不少于 3 人，必须能提供劳动合同。



5、法人代表可以兼关联公司的法人，其他高管可以兼下属子公司或关联公司;兼职岗位不能冲突;从事证

券投资基金的，不建议兼职。

6、财务报告成立跨自然年的须提交审计报告。

7、申请机构必须有实际办公地址，要提供申请机构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，提供带有logo墙的前台照片和

机构所在楼照片；

8、申请机构必须具备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所需的从业人员、营业场所、资本金等企业运营基本设施和

条件，建立完善健全的相关制度，并提供制度文件、

9、实缴资本不低于注册资本的25%，提供相关验资报告或实缴出资证明

10、申请机构是真实有业务需求的，提供相关商业计划书或拟投项目的合作意向书；

武汉注册私募基金公司相关政策

1.一次性落户奖励

（1）私募基金管理企业落户奖励。给予规范运营一年的私募基金管理企业实缴资本2%的一次性奖励，
最高不超过2000万。

（2）私募基金落户奖励。私募基金的实际募资规模（实缴注册资本）达到门槛并规范运营一年，给予以
下奖励：实际到位资金2亿元（含）——5亿元（不含），奖励20万元；5亿元（含）——10亿元（不含）
，奖励80万元；10亿元（含）——20亿元（不含），奖励200万元；20亿元（含）——30亿元（不含），
奖励500万元；30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奖励1500万元。后续出现增资，实际到位资金达到高一级别金额的
，补足奖励差额部分。以上一次性奖励，单个私募基金管理企业及其管理的私募基金，累计奖励不超过2
000万。

（3）企业风险投资（CVC）奖励。国内外上市企业或其觉对控股子公司、大型国有企业，自本措施实施
日起，在汉阳区发起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，并规范运营一年，经认定，以第五条私募基金管
理企业落户奖励为基础，额外奖励20万元。其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照第六条私募基金落户奖励。
以上累计奖励不超过2000万元。

2.业务发展运营奖励



（1）经济贡献奖励。对于年度区级实际经济贡献不低于20万元的私募基金机构，按该年度形成区级实际
经济贡献的90%给予奖励。单个私募基金机构奖励时间累积不超过五年，可自行选择奖励兑现的起始年
月办公购房租房补助。

（2）私募基金机构在汉阳区购买办公用房的，按照该房实际购买金额的3%给予补助，单个私募基金机
构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

（3）对入驻武汉基金产业基地的私募基金机构，自本措施实行之日起三年内可享受拎包入住和免缴房屋
租赁费用政策，具体以租赁协议为准。

注：以上享受补助政策的办公用房，在政策补助享受期内不得对外租售。 

3.产业投资奖励

（1）投资区内企业奖励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汉阳区内符合“1+6”产业方向的非上市企业，累计投
资额达3000万元（或等值外币），且持有被投企业股权二年以上（不含员工持股平台），经认定，给予
实际投资1%的奖励，按单个投资项目核算，累计奖励不超过500万元。

（2）区外企业引入奖励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导其投资的区外企业整体迁入汉阳区的，经认定，给予其
实际投资2%的奖励；在汉阳区设立企业区域总部的，给予其实际投资1.5%的奖励。按单个投资项目核算
，累计奖励不超过500万元。

（3）企业上市投资奖励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区内企业或引入的区外企业，持股期间在境内外（国
内主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、港交所及纳斯达克等主流证券交易所）上市的。经认定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
每持股3％或实际投资额达1亿元的奖励300万元，按单个投资项目核算，累计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。

（4）投资风险补偿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汉阳区内种子期、初创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满一年后，五年
内实际发生损失的，经认定，按其对单个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损失金额10%给予补偿，单个投资项目补
偿金额不超过100万元。单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累计补偿金额不超过200万元。

4.金融人才支持奖励

（1）高管经济贡献奖励。对于年度区级实际经济贡献不低于20万元的私募基金机构，针对其高管个人所
形成的区级实际经济贡献部分，给予1O0%的奖励。单个私募基金机构当年享受本项奖励的人数不超过5
人，奖励时间累计不超过五年。

（2）金融人才培育资助。鼓励私募基金机构从业人员参加特许金融分析师(CFA)、国际注册会计师( ICP
A)、国际注册投资分析师(CIIA)等国际公认的资格认证考试。经认定，给予通过考试当期报名费用50%的
补贴；单个私募基金机构每年享受奖励人数不超过5人。

（3）金融人才购房租房补助。对于上一年度区级实际经济贡献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私募基金机
构，其高管在汉阳区内首次购房的，给予首套购房款5%的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单个私募



基金机构当年享受补助人数不超过3人。享受购房补助政策的，五年内不得对外出售。此外，还可享受汉
阳区关于高层次人才公寓减租免租以及其他人才引进、培养、落户、子女教育、免费健康体检等相关扶
持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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